【為借錢立界線】
　　出處：宣訊，55期（宣道會區聯會，2004年7月）

　　時勢艱難，先給減薪再遭裁員，房貸未償……
　　消費主義，一碌再碌碌爆數卡，卡數未清……
　　財迷心竅，一輸再輸鋪鋪清袋，賭債未還……
　　人人缺「水」，幫得哪個？
　　借錢是幫忙，還是幫倒忙？
　　借？不借？怎樣借？

借錢有因，幫得其法
　　有親友來向我們借錢，我們通常很單純地只想到借與不借。但有豐富處理錢債個案及家庭治療經驗的註冊社工周敏璿姊妹表示，我們需要先辨別借錢者是屬於什麼類型，才能因應其情況，真正的幫助他們。借錢者大致有三類：
　　1. 落難型：遇到突然的轉變，以致經濟出現問題。這類借錢者是不難辨別的，他們平日的生活沒有問題，只是突然失業，或者遭逢變故，屬短期性的問題。
　　2. 沉溺型：是因為沉溺於嫖賭飲吹等壞習慣，以致經濟出現問題。這是需要長時間跟進，處理其沉溺性習慣，才能根治其借貸問題。
　　3. 隱性型：這類借錢者表面是借貸問題，但背後很多時是因為關係破裂所致。周姊妹舉了一個例子：「有一位太太三度因為瘋狂購物而『碌爆卡』（信用卡超支），欠款從十多萬、二十多萬，去到三十多萬元。我與她面談半年，才瞭解問題的核心，是因她對現任丈夫隱瞞與前夫生了一個兒子，並且寄養在親戚家裡；所以有時當親戚來電說她兒子太頑皮，不願再照顧時，她就有很大的壓力。雖然後來丈夫知道了此事，並且原諒了她，但她仍然很內疚。此外，她與丈夫溝通有障礙，當面對壓力、煩惱，又傾訴無門時，便產生購物的衝動，以致負貸最最。丈夫不知道箇中因由，只覺得太太愈來愈過分，一而再的碌爆卡，卻原來她也是一個受害人。當處理好案主與丈夫的關係後，她就不再需要非理智的購物了。」
　　有什麼途徑可以幫助我們辨別借錢者的實際處境呢？周敏璿說：「除了借錢者自己告訴你他的情況，有時候要接觸他的家人，因為縱然他說得天花亂墜，你也不知道他說的到底是真是假，但當你接觸他身邊的一些人，就能夠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；最後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對方同意下，檢查他的銀行檔。」
　　瞭解借錢者的實際情況後，周敏璿認為，可以因應其情況作出幫忙，例如：面對落難型的借錢者，教會可以作某種程度的幫忙；但穩性型則要先處理其關係破裂的問題，否則治標不治本；至於沉溺型是絕對不應該借錢給他們的。

全期戒賭，分期還款
　　素有「戒賭牧師」之稱的蕭如發牧師也認同信徒之間不應該彼此借貸，尤其是面對賭徒更不應該借錢給他們。蕭牧師指出，當賭徒來找你借錢時，通常事態已十分嚴重，可能是被「大耳窿」押著來。這時如果你不幫他忙，彷彿對方就會有生命危險似的，真叫人為難！其實「大耳窿」求財不求命，只會唬人，絕少真的會危害人身安全。「無論如何，」蕭牧師強調：「我們是絕對不應該借錢給賭徒還賭債的，很少賭徒會因此被感動而回轉。基督徒要有愛心幫助別人，但也不應該害到自己『一身蟻』。」
　　蕭牧師指出，借錢給賭徒，無形中是破壞了彼此的關係，因為這時你已成了他的債主。賭徒最怕見到的就是債主，為了逃避你，他甚至會因而不上教會。何況，病態賭徒的形成往往是因為病態的借錢，賭徒都是不負責任的，沒有想到輸錢的代價，更不願意付上還錢的責任，輕易的幫助他們解決賭債，只會讓他們再賭、再借，愈陷愈深。我們要採取「全期戒賭、分期還，別的方法，病態賭徒當然希望一次過把錢還清，然後再戒賭。但病態賭徒都是不可信的，他們的承諾都不能作準，「口講無憑，行動最實際。」其實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轉機，願意還錢就是願意承擔責任。我們要讓他自己學會分期還款，從而學會過一個負責任的生活。還有，賭徒不能立刻償還債務，長期受債主追逼，當然是很痛苦，但如果不是求助無門，他們才不會走進「窄門」。這時教會的信息就能幫助他們減壓、改變他們的價值觀，因此「還款期」也就成了他們的「戒賭期」。
　　蕭牧師說，教會及信徒不應借錢給賭徒解決賭債，但可以在賭徒及其家人生活需要上作出經濟支援。譬如賭徒如果需要債務重整或申請破產，我們可以代為支付所需要的費用。而賭徒欠債，家人也是受害者，家人可能擔心賭徒會被逼死，又懼怕「大耳窿」上門禍及全家〔其實香港是法治之區，家人如遇到「大耳窿」騷擾是可以報警的，這個方法是有效的），這時他們很需要安慰與輔導；而當他們遇到經濟上的問題，我們也可以幫忙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可以教導他們如何幫助賭徒處理財務，例如：要求賭徒發薪水時，第一時間全數交給家人管理。

中央處理，裡應外合
　　信徒面對經濟困境的數目日益增加，周敏璿建議堂會可以參考以下的方法：
　　1. 中央化處理：教會可以成立關懷基金，在崇拜報告時鄭重的聲明，如果會友在經濟上有問題，可以直接找執事和教牧援助，教會不希望信徒之間私下借貸，以免有些人把弟兄姊妹的幫助視為理所當然，或者是因為金錢糾紛影響彼此的關係。
　　2. 設立限制：教會的關懷基金須要訂定資助或借貸的原則，例如：金額的上限、時間性的限制等。
　　3. 心靈上的關顧：當所需的金額十分龐大，教會也無能為力時，我們仍可以關顧他們心靈上的需要；而如果是沉溺型和因關係破裂的隱性型，就更加需要我們長時間的關心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他們有小孩子，我們可以先關注其子女的需要，例如：書簿費、上學交通費和其他方面的需要等。
　　4. 認識社會資源：教會需認識有關的社會資源，因應信徒的情況轉介。政府方面，社會福利署設有一些基金，但審批條件十分嚴格，金額不多，有時可能會讓人感到自尊受損。如果借錢者是短期落難型而所需金額不大，教會可以考慮直接幫助他。至於東華三院的健康理財家庭輔導中心（求助熱線：25480803）和香港明愛家庭服務「向晴軒」（求助熱線：18288）都有一站式的服務，當中有律師、會計師和社工等一組專業人士為求助者提供服務。
　　因此，當親友在財務上有困難，借錢給他們並非唯一或最有效的方法，我們要因應情況作出最有智慧的幫助，如有需要可建議借錢者考慮債務重組或破產等方法，以解其經濟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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